
 
 

 

檔號： 1125-2015-8070-9015-00002-P001  

教育局通告第 10/2025 號  
 

學生活動支援津貼  
 

〔註：本通告應交—  

(i) 各官立學校、資助學校（包括特殊學校）、按位津貼

學校及直接資助計劃學校校監及校長—備辦；以及  

(i i) 各組主管—備考］  

摘要  

本通告旨在更新學生活動支援津貼的相關細節。此通告取代

2019 年 6 月 17 日發出的教育局通告第 17/2019 號「學生活動支援津

貼」。  

背景  

2. 全方位學習把學習空間從課室拓展到其他環境，強調讓學生在

真實情境中學習，以掌握單靠課堂學習難以達到的學習目標。學生從體

驗學習過程中所獲得的知識、掌握的技能及培養的正確價值觀和態度，

有助學生發展終身學習的能力和實現全人發展的目標。  

3. 教育局於 2019 年初成立學生活動支援基金，由 2019/20 學年起

運用基金的投資回報提供學生活動支援津貼，讓公營學校（包括特殊學

校）及直接資助計劃（直資）學校申請，以支援有經濟需要的學生參與

學校舉辦或認可 1的全方位學習活動。   

4. 此外，為更有效運用公共資源，教育局由 2025/26 學年起將「全

方位學習津貼」、「姊妹學校計劃津貼」及「戶外教育營計劃」津貼整合

為「全方位學習及姊妹學校津貼」，以提高運用津貼的靈活性、效益和

協同效應，進一步讓學校靈活地運用整筆津貼，為學生組織走出課室的

學習活動（包括內地研學交流活動、本地及境外考察和戶外教育營）及

安排姊妹學校交流活動，以豐富學生的學習經歷，並幫助他們發展終身

學習的能力和實現全人發展的目標。有關「全方位學習及姊妹學校津

貼」的詳情，請參閱教育局通告第 9/2025 號。  

 
1 學校認可的全方位學習活動指活動由校外機構籌辦，而學校對籌辦機構具信心，認同有關活動內容有助學

生達到全方位學習的目標（例如：學校提名學生參與專上院校、體育聯會、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舉辦的課程

／活動／比賽）。 

https://applications.edb.gov.hk/circular/upload/EDBC/EDBC25009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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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情  

學生活動支援津貼計算方法  

5. 學校可向教育局申請學生活動支援津貼（津貼），以支援有經濟

需要的學生參與學校舉辦或認可的全方位學習活動。學校所獲津貼會

按照學校在有關學年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或學校書簿津貼計

劃全額津貼（全津）的學生人數（以該學年 12 月份的人數為準）計算。

計算津貼金額時，每名上述小學生及中學生的津貼額分別為 350 元及

650 元。津貼的計算詳情及發放安排見第 8 段。  

津貼受惠對象及適用範疇  

6. 津貼的受惠對象為校內領取綜援或全津的中、小學生。考慮到部

分家庭基於各種原因沒有領取綜援或全津而又未能負擔學生參與全方

位學習活動的開支，學校可訂定校本準則，以識別未有領取綜援或全津

而又有經濟需要的學生，讓他們亦能受惠。然而，學校用於支援校本評

定為有經濟需要的學生的津貼上限為全學年津貼金額的 25% 2。  

7. 學校應制定校本準則，並考慮學生的學習需要，以公平、公正的

原則運用津貼，支援有經濟需要的學生參與全方位學習活動。學校須妥

善分配資源，避免集中運用津貼於單一項目／範疇或少數學生身上。津

貼可用於資助有經濟需要的學生︰  

 參與學校在不同學習領域／課程範疇組織的全方位學習活動；  

 參與多元化學習活動，以豐富五種基要學習經歷，包括價值觀

教育、智能發展、社會服務、體藝發展、與工作有關的經驗（涵

蓋高小至中學階段的生涯規劃教育）；以及  

 購買參與全方位學習活動所必要的基本學習用品及裝備。  

津貼發放安排  

8. 學校可每年提交申請，本局會於 9月及 3月分兩期各發放有關學

年津貼的 50%，並會適時通知學校所獲發的津貼金額。以 2025/26學年

為例，教育局會根據 2024/25學年學校領取綜援或全津的學生人數計算

暫定津貼金額，並於 2025年 9月發放該學年的第 1期津貼，即暫定津貼金

額的 50%；其後根據 2025年 12月份學校領取綜援或全津的學生人數計算

 
2  如個別學校有確切需要，用於支援校本評定為有經濟需要的學生的津貼必須超出此限，可聯絡學校所屬高

級學校發展主任，我們會按個別學校的特殊情況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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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學年的實際津貼金額，並於 2026年 3月發放第 2期津貼，即全學年實際

津貼與第 1期津貼的差額。  

評估與問責  

9. 學校須按教育局發出的相關指引使用津貼，並就運用津貼問責。

學校應制定校本準則妥善分配撥款。根據校本管理原則，學校須定期評

估學生活動支援津貼的運用情況，把津貼運用報告載於該學年的學校

報告內，並提交校董會／法團校董會／學校管理委員會批核，上載學校

網頁。津貼運用指引及津貼運用報告範本分別載於附件一及附件二。  

會計及財務安排  

10. 資助學校、按位津貼學校和直資學校須為津貼另設一個獨立分

類帳，以記錄所有相關項目的收支，並按現行規定遞交經審核的周年帳

目予教育局。學校應審慎處理財政開支，如津貼出現不敷之數，須以學

校經費填補。官立學校的會計安排則按現行財務指引於指定帳號／暫

收帳中支帳，學年的相關開支不得超出獲發津貼。所有學校須保存收支

記錄及相關的收據／發票，以供本局有需要時查核。   

退還餘款安排  

11. 學校應在有關學年用畢撥款，讓應屆有經濟需要的學生受惠。資

助學校、按位津貼學校和直資學校須根據有關學年（即該學年的 9月 1日
至 8月 31日）經審核的周年帳目，把學生活動支援津貼的餘款退還給教

育局／學生活動支援基金。官立學校則根據有關學年指定帳號／暫收

帳的記錄，把學生活動支援津貼的餘款退還給教育局／學生活動支援

基金。所有學校不得將津貼的撥款及／或其餘款調往其他帳項。   

申請學生活動支援津貼  

12. 自 2023 年起，學生活動支援津貼申請表格已轉為電子表格。學

校請通過教育局統一登入系統（網址：https://clo.edb.gov.hk）填寫申請

表格，並在指定日期（一般為 7 月上旬  ）前遞交經由校監簽署的電子

申請表格，無論學校是否申請津貼，均須遞交表格，以確認學校申請學

生活動支援津貼的意願。本局會每年通過「高效資訊傳遞系統— —學校

通訊模組」 (SMM)，邀請學校申請來年的津貼。  

https://clo.edb.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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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  

13. 有關津貼的最新資訊及常見問題等，請參閱教育

局全方位學習網頁。如有查詢，請致電 2892 6490 或  
3540 7436 與質素保證分部全方位學習及內地交流組 1 聯

絡。  

 

 教育局常任秘書長  

葉秀媚代行  

2025 年 7 月 18 日

https://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curriculum-area/life-wide-learning/sas-grant/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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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學生活動支援津貼  

運用指引  

運用原則  
 
1. 學校應配合適用資源，例如「全方位學習及姊妹學校津貼」（詳情請參考教

育局通告第 9/2025 號）、政府或其他社區機構提供的各類教育資助計劃，

善用學生活動支援津貼（津貼）支援有經濟需要的學生參與全方位學習活

動，促進學生全人發展。  

2. 學校須嚴格依循教育局就學校運用公帑發出的相關通告及指引，根據學生

學習需要，制定校本準則，以公平、公正的原則運用津貼，並恆常檢視和

評估資源是否有效運用。  

3. 學校應確保所有支出均符合津貼用途，謹慎理財，避免奢侈，注意成本效

益。  

4. 學校應提高透明度，讓持份者了解津貼的運用原則。  

5. 學校所獲津貼按照有關學年校內領取綜援或全津的學生人數計算，但用以

計算學校撥款的學生津貼額不應視為每名受惠學生的指定資助金額。學校

應整體考慮學校情況及學生學習需要，以支援有經濟需要的學生參與全方

位學習活動。  

6. 學校應避免將津貼集中運用於單一項目／範疇或少數學生身上。在特殊情

況下，如學校經審慎考慮，認為須運用津貼資助有經濟需要的學生參與個

別成本較高昂的活動／項目，學校須事先取得校董會／法團校董會／學校

管理委員會的批准。  

7. 學校應運用津貼支援校內領取綜援或全津的學生參與全方位學習活動，考

慮到部分家庭基於各種原因沒有領取綜援或全津而又未能負擔學生參與

全方位學習活動的開支，學校可訂定校本準則，以作識別，讓他們亦能受

惠。然而，用以支援符合校本準則的學生的上限為學生活動支援津貼全年

津貼金額的 25%。如個別學校有確切需要用款超出此限，可聯絡學校所屬

高級學校發展主任，我們會按個別學校的特殊情況考慮。   

適用範疇  
 
8. 學校可運用津貼資助有經濟需要的學生：  

 參與學校在不同學習領域／課程範疇組織的全方位學習活動，促進學生

全人發展，培養他們終身學習的能力和正確的價值觀和態度；  
 

https://applications.edb.gov.hk/circular/upload/EDBC/EDBC25009C.pdf
https://applications.edb.gov.hk/circular/upload/EDBC/EDBC25009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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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與多元化學習活動，以豐富五種基要學習經歷，包括價值觀教育、智

能發展、社會服務、體藝發展、與工作有關的經驗（涵蓋高小至中學階

段的生涯規劃教育），詳情請參考《小學教育課程指引》（ 2024）、《中學

教育課程指引》（ 2017）及相關學習領域／科目的課程文件；以及  

 運用部分津貼購買參與全方位學習活動所必要的基本學習用品及裝

備。  
 

9. 符合津貼運用原則的例子︰  

 資助有經濟需要的學生參加學校舉辦或認可 1的全方位學習活動，包

括具清晰學習目標的外購服務、協辦活動、校本學習活動、課外／聯

課活動等  

•  豐富學生的學習經歷，資助有經濟需要的學生所需活動費用和交通費
2︰  

− 價值觀教育：如愛國主義教育活動、領袖訓練、體驗學習營  
− 智能發展（配合課程）︰如參加數字教育、人工智能、STEAM 教育

活動、參觀展覽、實地考察  
− 社會服務︰如服務學習、制服團隊活動  
− 體藝發展︰如參與體育訓練／比賽、欣賞劇藝演出  

− 與工作有關的經驗︰如工作體驗、參觀企業  

 資助有經濟需要的學生參加本地或境外比賽／活動的報名費、交通

費、住宿費、比賽用品／服飾等費用  

 資助有經濟需要的學生參加境外交流活動費用 3  

 資助有經濟需要的學生參加由本地專上院校、非牟利機構、學術組織、

專業機構所提供與各學習領域／科目和跨課程相關的收費活動／訓

練（例如：教育營、科學探究活動、運動項目培訓）  

 資助有經濟需要的學生購買參與全方位學習活動所需的學習用品或

裝備（例如：樂器、運動用品）  

 

10. 不符合津貼運用原則的例子：  

 舉辦之活動與學習宗旨、課程目標、學生身心發展階段不相符（如︰於

惡劣天氣下進行戶外活動、帶有政治取向或表達政治訴求的活動、以記

者身份參與實地時事採訪）  

 舉辦不符合教育局所發通告、指示及指引的活動  

 
1 學校認可的全方位學習活動指活動由校外機構籌辦，而學校對籌辦機構具信心，認同有關活動內容有助學生達到全方位學

習的目標（例如：學校提名學生參與專上院校、體育聯會、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舉辦的課程／活動／比賽）。 
2 學校應按需要選擇最合適及最經濟的交通工具。 
3 資助不包括任何個人用品、消費項目、個人綜合旅遊保險。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major-level-of-edu/primary/curriculum-documents/Primary_Education_Curriculum_Guide/PECG%202024_ch8.pdf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major-level-of-edu/secondary/curriculum-guides-documents/SECG_booklet_7_ch.pdf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major-level-of-edu/secondary/curriculum-guides-documents/SECG_booklet_7_ch.pdf


7 

 聘請教學或非教學人員  

 資助學生參加以學業成績為本的活動，如功課輔導   

 資助學生參加任何形式的評估及／或購買操練學生應付評估的服務或

教材（如：國際聯校學科考試／評估、海外大學英語評核等）  

 宣傳推廣、聯誼或慶祝活動（如：謝師宴、聯歡會）開支  

 宴客或禮節性開支  

 支付飲食相關的開支（包含在教育營、訓練營、境外交流活動費用內的

膳食開支除外）  

 購買用於比賽或其他活動的禮物或獎品  

 資助教師或家長義工帶領學生活動  

 

11. 上述例子並非詳盡無遺，校董會／法團校董會／學校管理委員會必須審慎

運用獲發津貼，適當分配資源，避免集中運用津貼於單一項目／範疇或少

數學生身上，並須確保資源運用具成本效益，每項支出皆使用得宜，符合

本津貼的使用原則及適用範疇。  

籌辦全方位學習活動的注意事項  
 
12. 學校須加強防範和制止任何人士在學校進行任何違反《基本法》、《香港國

安法》、《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和所有適用於香港的法律的活動，亦須以同

一原則處理經學校安排／認可的學生校外活動。詳情請參考教育局通告第

9/2023 號。  

13. 有關學生參與課外活動的安全事宜，學校須參考教育局相關指引，如《戶

外活動指引》、《學校課外活動指引》、《境外遊學活動指引》及《香港學校

體育學習領域安全指引》。策劃及組織（包括與其他機構合辦）活動時，須

確保活動安全以保障學生，並達到預期的學習目標。  

14. 學校如以採購形式聘用專業人士／教練以協助舉辦活動，應採用香港警務

處推行的性罪行定罪紀錄查核機制，以加強保障學生的福祉，詳情請參考

教育局通告第 14/2023 號。學校如以採購形式僱用外間機構協助舉辦活動，

亦應要求有關機構在聘用向學生提供教育及相關服務的導師或其他人士

時採用上述機制。  

 

  

https://applications.edb.gov.hk/circular/upload/EDBC/EDBC23009C.pdf
https://applications.edb.gov.hk/circular/upload/EDBC/EDBC23009C.pdf
https://applications.edb.gov.hk/circular/upload/EDBC/EDBC23014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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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範本可於教育局全方位學習網頁下載）  
_________ 學年  學生活動支援津貼 運用報告 

（學校名稱）  
 
 

（一） 財務概況 

A 本學年獲發撥款： $ 

B 本學年總開支： $ 

C 須退還教育局餘款（A - B）： $ 

 
 
（二） 受惠學生人數及資助金額 

學生類別 受惠學生人數 資助金額 

綜合社會保障援助  $ 

學校書簿津貼計劃 
－全額津貼  $ 

校本評定有經濟需要 
（上限為全學年津貼金額的 25%）  $ 

總計  $ 
［註：此項應等於（一）B「本學年總開支」］ 

 
 
 

https://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curriculum-area/life-wide-learning/SAS-Grant/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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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活動開支詳情 

 編 
號 活動簡介及目標 

範疇 
（請選擇適用的選項， 

或自行填寫） 

受惠學生 
人次 1 

開支 
（$） 

基要學習經歷 
（請於適用方格加上號，可選

擇多於一項） 

價值
觀 
教育 

智能
發展 
(配合
課程) 

 

體藝
發展 

社會
服務 

與工
作有
關的
經驗 

1. 
本地活動︰資助有經濟需要的學生參與不同學科／跨學科／課程範疇的全方位學習活動，提升學習效能，

或參與多元化全方位學習活動，以豐富五種基要學習經歷 

1            

2            

3            

第 1 項總開支    

2. 境外活動︰資助有經濟需要的學生參與境外活動／境外比賽 

1            

2            

3            

第 2 項總開支     

3. 資助有經濟需要的學生購買參與全方位學習活動所必要的基本學習用品及裝備： 

1            

2            

3            

第 3 項總開支     

總計    

         

學生活動支援津貼聯絡人（姓名、職位）：  

 

 
1 受惠學生人次指參加每項活動的學生人數，學生參加多於一項活動可重覆計算。 


